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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黄院教发〔2022〕25 号

青岛黄海学院

实验室安全分类分级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提高学校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的有效性和针对

性，推进实验室危险源辨识、风险评价、防范和控制等工作开展，

进一步降低实验室安全风险，根据《教育部关于加强高校实验室

安全工作的意见》（教技函〔2019〕36 号）要求和《青岛黄海学

院实验室安全管理办法》（青黄院教〔2021〕8 号），结合学校实

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实验室危险源是指可能导致人身伤害或健康损害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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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源、状态或行为，或其组合；危险源辨识是指识别危险源的存

在并确定其特性的过程；风险评价是指对危险源导致的风险进行

评估，对现有控制措施的充分性加以考虑以及对风险是否可接受

予以确定的过程。对可能造成的危害、影响提前进行预防，以确

保储存和使用的安全、稳定。目前，实验室中使用的危险化学品、

特种设备、危险性机械加工装置、动物及病原微生物、强电强磁

与激光设备、放射源与射线装置等都可能成为危险源。

第三条 实验室根据存在的主要危险源类别进行分类管理，

根据危险源风险评价的安全风险程度进行分级管理，有针对性地

采取安全防范和控制措施。实验室以“房间”为单位进行分类管

理和安全风险级别认定。

第二章 管理职责

第四条 学校教学工作部负责指导开展实验室安全分类分级

相关工作；各二级学院负责具体组织开展实验室分类分级认定工

作，对各类各级实验室实施分类指导，有针对性地实施差异化管

理。

第五条 各二级学院负责本单位实验室危险源类别和风险等

级认定工作，审核和确认实验室认定结果，报学校教学工作部备

案；实验室相关安全人员负责本单位实验室安全分类分级日常管

理，针对不同类别和风险等级的实验室采取相应防范和控制措

施，制定相应管理制度与应急预案，加强对高风险实验室的重点

管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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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实验室管理员负责所属实验室危险源的清查以及危

险源类别和风险等级的评价与认定，认定结果报学院审核确认；

学院负责实验室安全资质的报批或审验申报以及安全分类分级

日常管理等工作的开展。

第七条 实验室安全分类分级实行动态管理，当实验室危险

源的使用或存放情况发生改变，实验室须重新进行安全风险等级

认定，并经学院确认，报学校教学工作部备案，及时更新实验室

相关信息和数据。

第三章 实验室安全分类管理

第八条 根据实验室涉及的主要危险源类别，结合实验室所

属学科专业和开展的实验项目等因素，实验室分为化学类、生物

类、辐射类、电子类、机电类和其他类等六类实验室。

第九条 化学类实验室是主要涉及化学反应和化学品的实验

室，主要危险源为毒害性、易燃易爆性、腐蚀性等危险物品和化

学反应过程释放的有害物质或产生的高温高压。管理重点为对剧

毒品、易制毒品、易制爆品等管制类危险化学品以及麻醉品与精

神药品、危险实验气体、化学废弃物等危险源的安全管理和实验

项目的安全审核。

第十条 生物类实验室是主要涉及微生物和实验动物的实验

室，主要危险源为微生物（传染病病原体类等）和实验动物等危

害个体或群体安全的生物因子。管理重点为开展病原微生物研究

和实验必须在具备相应安全等级的实验室进行，开展实验动物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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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工作必须具有相应的许可证（生产许可证、使用许可证、从业

人员资格证等），使用实验动物须从具有“实验动物生产许可证”

的单位购买，学生开展动物实验前须进行安全知识教育培训和穿

戴好相关安全防护用品等。

第十一条 辐射类实验室是主要涉及放射源、射线装置等的

实验室，主要危险源为放射性物质和放射性装置。管理重点为放

射源使用资质、存放场所、涉源人员等的安全管理。

第十二条 电子类实验室是主要涉及计算机、电路板等的实

验室，也包括各专业设立的机房，主要危险源包括带电导体上的

电能造成的人员触电、电路短路、焊接灼伤等。 此类实验室管

理重点是设备使用规范和用电安全。

第十三条 机电类实验室是主要涉及机械、电气、高温、高

压等设备及仪器仪表等的实验室，主要危险源为机械加工类高速

设备、高压及大功率设备、激光设备、加热设备等。管理重点为

高温、高压、高速运动、电磁辐射装置等特殊设备和机械、电气、

激光、粉尘等的安全管理，特种设备须取得《特种设备使用登记

证》，定期检验，操作人员持证上岗并严格遵守操作规程。

第十四条 其他类实验室是指不涉及上述分类的实验室，主

要危险源为实验室用电用水安全风险和消防安全风险。管理重点

为规范用电用水和消防安全。

第四章 实验室安全风险分级管理

第十五条 根据实验室使用或存放的仪器设备、实验废弃物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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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验过程和危险源的风险程度，将实验室安全风险划分为一级、

二级、三级、四级，相应的安全风险程度为高危险、危险、较危

险、低危险，依次降低。

第十六条 实验室安全风险的定级实行“就高不就低”原则。

安全风险等级较高实验室的设备、工具、试剂等原则上不得移到

安全风险较低的实验室使用，如果确需临时使用，必须用后及时

放回原等级实验室；剧毒品、第一类易制毒品、高致病性病原微

生物、放射性物品严禁移出原实验室使用。

第十七条 一级安全风险实验室：涉及下列情况之一者，定

为一级安全风险实验室。

1.剧毒化学品（含剧毒气体）；

2.第一类易制毒化学品；

3.爆炸品（含民用爆炸品）；

4.人间传染的第一类、第二类病原微生物；

5.放射性物品。

第十八条 二级安全风险实验室：涉及下列情况之一者，定

为二级安全风险实验室。

1.第二、三类易制毒化学品；

2.易制爆化学品；

3.除剧毒品、易制毒品、爆炸品（含民用爆炸品）、易制爆

品外的危险化学品；

4.有毒、易燃、易爆气体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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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人间传染的第三类、第四类病原微生物；

6.麻醉和精神类药品；

7.有毒有害生物制剂；

8.农药；

9.实验动物；

10.特种设备；

11.马弗炉、电阻炉等大功率加热设备；

12.不带防护罩的机械加工类高速设备；

13.带外置电池的不间断电源（UPS）。

第十九条 三级安全风险实验室：涉及下列情况之一者，定

为三级安全风险实验室。

1.普通化学试剂；

2.普通生物制剂；

3.非有毒、易燃、易爆气体；

4.烘箱、油浴锅、电热套、电热板、电炉、电热枪、电烙铁、

电吹风等加热设备（工具）；

5.带防护罩的机械加工类高速设备、超高速离心机；

6.植物培养室、培养箱、冰箱、服务器等 24 小时不断电设

备；

7.高压灭菌锅、小型反应釜等简单压力容器；

8.大型仪器设备；

9.激光设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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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条 四级安全风险实验室：不属于一、二、三级安全

风险的实验室定为四级安全风险实验室。

第二十一条 当实验室的使用方向、研究内容或设备等关键

因素发生变化时，实验室应当重新进行分类分级，调整风险级别，

并将结果及时向学院（单位）、教学工作部报备。

第五章 监督检查

第二十二条 学校根据实验室分类，结合不同类别实验室安

全管理重点，依据相关法规和制度管理要求确定检查范围和重

点，根据实验室安全风险等级确定检查频次。

第二十三条 各级安全风险实验室检查要求：

1.一级安全风险实验室：实验室使用期间，实验室安全自查

每天至少 1 次，学院检查每周至少 1 次，学校巡查每两周至少 1

次，做好安全检查记录;

2.二级安全风险实验室：实验室使用期间，实验室安全自查

每周至少 1 次，学院检查每两周至少 1 次，学校巡查每月至少 1

次，做好安全检查记录;

3.三级安全风险实验室：实验室使用期间，实验室安全自查

每月至少 1 次，学院检查每两月至少 1 次，学校巡查每季度至少

1 次，做好安全检查记录;

4.四级安全风险实验室：实验室使用期间，实验室安全自查

每两月至少 1 次，学院检查每季度至少 1 次，学校巡查每学期至

少 1 次，做好安全检查记录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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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实验室停止使用实行实验室申请、学院审批制度，经学院

批准停止使用的实验室，实验室主任或负责人检查确认实验室安

全后，关闭实验室水、电、气、窗，锁门并贴上学院封条，做好

记录并报告学院实验室安全领导小组。实验室停用期间的安全管

理由学院负责。

第二十四条 实验室管理员负责实施实验室安全自查，实验

室主任负责实施实验室安全检查与安全管理，学院主管安全的院

领导和安全员负责实施学院安全检查与安全管理。学校实验室安

全领导小组负责组织督查工作组实施学校安全巡查与监督管理,

检查与督查结果及处理情况由学校定期全校通报。

第六章 附 则

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未尽事项，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执行。

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由学校教学工作部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青岛黄海学院

2022 年 7 月 1 日

抄送：校董事会、校行政、校党委

青岛黄海学院 2022 年 7 月 1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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